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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，黄章辉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自从三年前比亚迪被索尼告上法庭，

作为比亚迪知识产权及法律部经理，黄带

着四人组律师团征战日本，多方取证。如

今在证据面前，索尼已经无力翻盘。

尽管比亚迪终于以胜诉宣告索尼试图

设置专利陷阱打压对手如意算盘落空，但

是未来跨国企业利用专利战术打压中国企

业态势并不会因此而偃旗息鼓。

索尼黯然败诉

比亚迪胜诉索尼可谓一波三折。此前

在比亚迪与三洋公司还在纠缠之时，2003

年 7 月 8 日日本索尼公司在事先没有进行任

何谈判的情况下，一纸诉状将比亚迪告到

了东京地方法院。索尼指控比亚迪在 2001

年、2002 年日本 CEATEC 展览会上展出的

两款锂离子电池，侵犯了其两项日本专利

权，要求禁止比亚迪两款锂离子电池在日

本销售。这两项专利权都是其 19 8 8 年申请

的，一项是“电池内部按平均容量设计一

定空隙”(第 2646657 号)的专利，一项是“电

池 正 负 极 涂 敷 物 质 的 厚 度 及 其 比 例 ”(第

2701347 号)的专利。索尼认为，上述两项

专利是锂离子充电电池的基本专利。

面对索尼、三洋形成的东西夹击之势，

比亚迪别无选择，只有应诉。一旦败诉，比

亚迪将陷入四面楚歌。不但涉及到该两项

专利的锂离子电池将不能进入日本销售，

而且比亚迪的形象和其他客户对比亚迪的

比亚迪胜诉索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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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都将受到重创，更严重的是还将

面临赔偿及退出市场的后果。

比亚迪在做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

之后，开始反击，迅速组成了由知识

产权及法律部经理黄章辉带头的四人

组律师团。黄章辉仔细研究了专利侵

权案的应对策略，决定双管齐下:一是

证明自己没有侵权;二是反诉对方专利

无效。

比 亚 迪 律 师 团 开 始 多 方 寻 求 证

据。在短短 40 天时间内，他们如愿搜

集整理相关证据 38 份，于 2003 年 10

月 8 日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递交答

辩书及相关证据，否认侵犯索尼的专

利权。半年后，比亚迪再次手握证据

向日本特许厅(日本专利局)提起索尼

两项专利无效宣告请求。至此，比亚

迪在这起侵权案中转守为攻。

2005 年 1 月，事件峰回路转，日

本特许厅裁定索尼第 2646657 号专利

无效。但官司并未就此结束，索尼不

服日本特许厅的无效裁定，两月后向

日本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上诉。

然而在比亚迪搜集的有力的证据

和事实面前，索 尼 再 也 无 法 咸 鱼 翻

身。2005 年 11 月 7 日，日本知识产权

高等裁判所驳回索尼的上诉请求，维

持 日 本 特 许 厅 做 出 的 宣 告 索 尼 第

2646657 号专利无效的裁定。

黄章辉说:“根据日本法律，尽管

索尼还可以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，但

最高法院受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换

句话说，也就是‘索尼第 2646657 号

专利无效’已经是最终的结论了。”

意在沛公
从时机和内容上看，索尼起诉比

亚迪是有备而来，表面上是在维权，

实质是通过专利诉讼来阻止比亚迪锂

电池进入日本销售。

事实上，当一个跨国公司提起诉

讼时，其实并不意味着它很有胜诉的

把握。在中国，大家一般认为原告很

有道理才会起诉;在国外，实际上这只

不过是一个商业机会，甚至是一种商

业赌博。如果原告在知道他没有多大

的把握打赢这场官司，那么这个案件

最终以和解结束对他也是很有利的。

索尼曾经提出的和解方案为比亚

迪在 2 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进入日本市

场;针对这两个专利，比亚迪支付一定

的专利许可费。从这个和解方案可以

看出索尼打官司的初衷。

据黄章辉分析，索尼单单选择锂

离子充电电池专利:特许第 2 6 4 6 6 5 7

号、特许第 2701347 号这两项专利来

对比亚迪发难也是事出有因。

在商业化最成功的三种充电电池

（镍镉、镍氢、锂离子）中，镍镉、镍

氢电池是较成熟的充电电池，而锂离

子电池是最新的，也是对索尼的贡献

最大的一种充电电池。至 2003 年（索

尼起诉比亚迪就在 2003 年），在全球

锂离子电池市场上，比亚迪已排名第

三，位随三洋、索尼之后，而且很快

就可以超过索尼。因此，在这关键时

刻，索尼选择了用锂离子电池来对比

亚迪发难。

索尼当初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

专利将被宣布无效，拿定了该专利是

对 付 比 亚 迪 最 厉 害 、最有把握的绝

招。由于这两个专利属于结构性专

利，对于判定是否侵权比较简单明

了，并且这两个专利都经过异议程序

后专利权得到维持。

更绝的是，索尼同时向东京地区

法院提出控诉，寻求禁止令。一旦法

院颁布禁止令，比亚迪涉及到这两项

专利的电池将在日本不能销售。这

样，不论索尼是否赢得官司，在诉讼

期间它都将为自己的产品充分赢得时

间先机。令索尼遗憾的是，法院并没

有颁布临时禁止令，也就是说，在官

司期间比亚迪仍然可以在日本销售。

黄章辉指出，比亚迪和三洋、索

尼这几场国际官司从某种侧面预示了

现在国外公司滥用专利战术来打压中

国公司正在成为趋势。

在关税壁垒消除或减弱后，在通

过正当市场竞争斗不过中国公司时，

这些外国公司通常就会扬起知识产权

大棒，声东击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手段更是层出不穷——有些试图

拖垮中国公司，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起

诉以增加中国公司的成本;有些试图吓

倒中国公司，提出极高的赔偿请求，

进而迫使中国公司放弃市场或者缴纳

高昂的专利许可费。有些公司还故意

陷害，在诉讼前通过中间商假装要购

买产品从中国公司处取得产品，以造

成“销售”事实。无一例外的是，这

些公司在起诉中国公司后四处宣扬，

以此影响中国公司的客户或潜在客

户。

国企乏力
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，将会比以

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经

济全球化大潮的气势之凶猛。近两年

来频繁发生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案，

一些大企业已经感觉到了专利战争山

雨欲来风满楼的火药味。

数据显示，知识产权案正以翻番

速度增长。2 0 0 4 年国内知识产权案

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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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00 多起，包括涉外案件 360多件，比

例约为 4.3% 。但这些数量相比 2003 年

增加了 60% 。

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，涉

外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中国企业的威胁

越来越大。深圳知识产权局专利处处

长龚复兴指出，“凡是中国民营企业

能够打到国际市场上去的，产品不管

大小，可能就是一个微波炉，一个吹

风机，只要做得大，在国际上有一席

之地，外国人通通和我们打官司。”

然而，令人不安的是，中国中小

企业往往难以有足够的财力与跨国公

司抗衡，而且对外交往和对外关系较

为薄弱。比亚迪在与三洋、索尼的诉

讼中，感到缺少强有力的武器来反击

对方。

从 D V D 整机生产厂家大规模遭遇

日立、松下、三菱电机、时代华纳、东

芝、JVC6C 联盟以及 3C 、1C 等跨国

公司专利围剿;打火机出口欧盟因知识

产权问题受阻;美国动用 337 条款对中

国进行电池侵犯知识产权案这些典型

案例来看，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充分

应对的准备。

知识产权诉讼的标的都很大，这

往往是考验一个市场的新来者是否能

够在市场站稳脚跟的方法。由于花费

大，时间长，很多公司在开始的时候

可能还会积极应对，最后就会承受不

了而放弃。

“这时候政府的帮助就显得不可

缺少，政府可以建立包括学者、律师

等在内的涉外知识产权专家团队提供

咨询服务、设立专项基金补助企业应

诉等方面提供帮助，”黄章辉说。

深 圳 专 利 协 会 副 会 长 张 全 文 认

为，宏观层面上，中国还缺乏整体的

专利战略和统一的危机应对机制。单

靠企业微观层面的努力，不可能解决

专利化生存带来的问题。

一方面，企业需要学习各国处理

专利问题的先进经验，提高研发能力

和吸收知识的能力;另一方面，行业协

会和行业组织，要尽快成熟起来，发

挥组织专利技术开发、行业标准的制

定和保护本国企业的应尽职责，提高

中 国 产 业 、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能

力、管理能力、实施能力和保护能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国家应早日形成知

识产权的整体战略，协调不同法律之

间需要调整的关系，制定和完善反垄

断法、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

规，规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。


